投标文件提示函
投标时需提供文件
1、 资格文件：
1） 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投标人为分公司的，提供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上级法人单位授权书（授权该分公司投标），认可该分公司和上级法人单位的资质、资格和业绩，不认可同一上级法人单位的其它分公司的资质、资格和业绩，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分公司与上级法人单位只可一家参与投标，同时参与投标的，投标均无效。投标人注册成立时间至投标截日止需满3年以上。
2） 投标人所投产品的制造商须具备有效的GB/T19001（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需包括氮气增压机或活塞式压缩机或压缩机组或气体压缩机或变压吸附制氮/制氧设备或制氮设备或大型往复式活塞压缩机的生产或制造），国内认证机构签发的证书应可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nca.gov.cn/)核实，体系认证证书是国外第三方认证机构颁发的，则网站查询不适用。如果有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最新体系标准，以最新体系标准为准。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2、业绩要求：
1）自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投标人应提供至少1个合同的氮气增压机或增压机或气体增压机或气体压缩机或制氮机产品供货业绩（供货业绩的制造商必须是投标人或是本次所投产品制造商（适用于投标人为销售公司的情形，销售公司描述详见下述投标人属性要求））；
2）投标人须提交业绩表，并提交相关业绩证明文件。业绩证明文件至少包含：1）合同和2）到货验收材料。投标人所提交的业绩证明文件必须至少体现以下内容：合同首页、合同签署时间、合同签署页（国内贸易合同应有双方盖章，国际贸易合同应有双方签字或盖章）、货物名称、相关技术要求及到货验收材料（至少包含：买方接收证明或调试验收证明或到货验收单或其他可以证明合同项下货物已经到货验收的有效证明材料或“与合同或订单”金额一致的所有增值税发票扫描件（如有清单须提供，须体现发票号；发票需包含合同号或物资名称，且与合同或单个订单一致）。”除发票外其他的到货验收材料至少应有合同甲方签字或盖章。）
3）若业绩合同为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除提供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外，还应提供相应的已到货订单，订单内容或编号应与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相关联。同一个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下提供1个或以上的订单及与订单对应的到货验收材料均算为1个有效业绩。
4）如业绩合同买方与投标人及所投产品制造商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指与投标人及所投产品制造商为同一法人或具有控股关系），则上述合同业绩不接受。 
5）未提交业绩证明文件，或通过所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认定满足上述业绩要求的，均视为无效业绩。
4、评审项中提及的投标时需提供的其他证书或图纸等相关文件：无
5、按“投标报价分项明细表”规定的格式及内容要求进行报价。
[bookmark: _GoBack]6、提供的技术投标文件中如图纸、产品说明书中等相关技术参数注意不要与招标文件关键条款有偏离的情况。

本文件内容仅作提示，不属于招标文件内容，招标文件内容如存在与本函不一致的，以招标文件为准。



第 1 页 共 2 页

